
证券代码：600856         证券简称： ST 中天       公告编号：临 2019-14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为控股孙公司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控股孙公司(三级

控股子公司)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担保额为 2,200 万元人民币；含本

次担保在内累计对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200 万元

人民币。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

司相互提供担保逾期金额为 6.34亿元人民币。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公司控股孙公司(三级控股子公司)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

江中天”）于 2019 年 3 月 14 日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办理了

2,700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借款合同编号为：公借贷字第

ZH1900000032666 号和公借贷字第 ZH1900000032256 号），由公司提供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止目前贷款余额为 2,200 万元。因以上贷款业务到期，浙

江中天重新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200 万

元人民币（用于借新还旧），由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上述业务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公高

保字第 99572019B01071）。 

（二）上市公司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19 年 9月 17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浙江

中天能源有限公司和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同意为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为上述业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担保事项符合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且尚在该议案中规定的公司及各下属公司相互

担保的贷款余额 36.17 亿元人民币额度内，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届时，该担保事项相关合同尚未签署，待签署后将在指定媒体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与相关方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禾兴大厦 808 室 

法定代表人 詹申槐 

注册资本 227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568152138M 

经营期限 2011-01-07 至 2061-01-06 

经营范围 

瓶装燃气（工业用液化天然气）的直拨直销。（分支机构经营场所设在：

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紫宇路 428 号）企业管理服务；燃气技术咨询、推广、

应用及服务；自有设备租赁；建筑物燃气系统设计；建筑物管道疏通服务。 

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科 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46,954,837.30 136,391,205.87 

负债总额 35,515,124.67 30,925,205.99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5,515,124.67 30,925,205.99 

净资产 111,439,712.63 105,465,999.88 

营业收入 173,705,696.51 54,834,891.57 

净利润 -35,575,556.26 -973,712.75 

（二）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8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司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2323234726-c232323472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2,200 万元人民币 

约定的其他事项：1.甲方担保的主合同债务人具体为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

司和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2.本合同项下的主合同具体由浙江中天能源有限公

司和浙江兴腾能源有限公司在主合同项下最高可使用的额度内所发生的所有具

体业务合同、申请书及借款凭证或电子数据共同构成。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是因浙江中天贷款业务到期，重新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 2,200 万元人民币（用于借新还旧），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被担保方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

权，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为中浙江中天提供不超过 2,200 万元

人民币的担保，本担保事项尚在公司及各下属公司相互担保的贷款余额 36.17

亿元人民币额度内，因此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不含本次）63.96 亿元人民

币，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63.96 亿元人民币、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52.42亿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2.63%；

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6.34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0月 17 日 

 


